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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1 日 
財政部令   台財稅字第 09904508510 號 

修正「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三十二條、「營業人使用收銀機辦法」第三條之

一、第十八條及「稅捐稽徵機關管理營利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一條。 
附修正「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三十二條、「營業人使用收銀機辦法」第三

條之一、第十八條及「稅捐稽徵機關管理營利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一條 

部  長 李述德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三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 七 條  統一發票之種類及用途如下： 
一、 三聯式統一發票：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營業人，並依本法第四章第

一節規定計算稅額時使用。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扣抵

聯，交付買受人作為依本法規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第三聯為收執

聯，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 
二、 二聯式統一發票：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非營業人，並依本法第四章

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時使用。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收

執聯，交付買受人收執。 
三、 特種統一發票：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並依本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

算稅額時使用。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買

受人收執。 
四、 收銀機統一發票：專供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貨

物或勞務，以收銀機開立統一發票時使用。其使用與申報，依「營業人使用

收銀機辦法」之規定辦理。 
五、 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並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

定計算稅額者，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扣抵聯，交付買

受人作為依本法規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但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時，由

開立人自行銷燬，第三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其供營業人

銷售貨物或勞務，並依本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者，第一聯為存根

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收執。其使用及申報，均

依第四章規定辦理。 
   前項各種統一發票，必要時得經財政部核准增印副聯。 
   第一項各種統一發票，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以網際網路或其他電子方式開

立、傳輸或接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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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應按時序開立，並於扣抵聯及收執聯加蓋規定之統一發票

專用章。但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或以網際網路或其他電子方式開立、傳輸之電子

發票者，得以條列方式列印其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於「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專用

章」欄內，免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於使用統一發票時，應區分應稅、

零稅率或免稅分別開立，並於統一發票明細表課稅別欄註記。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四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七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九條、第

二十六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自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四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六月二十六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

十五條之一、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六條自中華

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二十九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自中華民國八十八

年七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自發布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四條、第九條、第十五條之

一自發布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四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七條及第八條自發布日施

行。 

 

營業人使用收銀機辦法第三條之一、第十八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之一  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使用收銀機開立統一發票之營業人，其收銀機具媒體儲存統

一發票存根聯、扣抵聯及收執聯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將存根聯、扣抵聯及收執

聯媒體檔案上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留存，可免列印存根聯、扣抵聯及收執

聯。 
第 十八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四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七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六月二十六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九條自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七

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四月十六日修正發布之第九條施行日期，由財政部定

之。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四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之一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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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機關管理營利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一條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條  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利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

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留存根或副

本。以網際網路或其他電子方式開立、傳輸或接收之電子發票，應儲存於媒體檔案。 
   前項所稱營業事項包括營利事業之貨物、資產、勞務等交易事項。 
   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金額、立據日期、及立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以

資證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不檢附原始憑證。 
   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利事業，於對外營業事項發生時，得免給與他人

原始憑證。 

 
 
 
 
 


